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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1.连续犯是指基于一个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数个性质相同

的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情况。如行为人为泄愤报复而于某

晚持刀把被害人一家5口人杀死。生命的权益是特定的，杀

死5人应当是5个杀人罪。但是鉴于其5个杀人行为是在一个概

括的行凶报复的故意支配之下进行的，且行为具有连续性，

犯的是同一罪，所以尽管是数罪，但是在审判处罚时按一罪

处断，不实行数罪并罚。常见的连续犯，如持枪连续杀人，

制造校园惨案的（注意，在我国刑法上如果使用机枪、冲锋

枪扫射滥杀无辜的，可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连续多次贩卖毒品的；一夜之内人室盗窃作案数起或者

数十起的，等等。连续犯，是实际数罪，当做一罪来处理，

不实行数罪并罚。 连续犯的实际意义，大约有两点：第一，

追诉时效起算，犯罪行为有连续状态的，追诉时效从行为终

了之日起计算。但是，鉴于我国规定有追诉时效中断制度，

效果可能是一致的。第二，在刑法的溯及力方面，根据司法

解释，犯罪行为由刑法（1997年刑法）生效前连续到刑法生

效后的，刑法即使规定较重的也有溯及力，适用刑法，但是

在量刑时可以适当从宽处罚。 2.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某

一犯罪时，其犯罪的手段行为（或者方法行为）和结果行为

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况比较典型的例子，如在进行招摇撞

骗犯罪过程中，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而伪造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的证件。行为人犯的是招摇撞骗罪，但是他为了



实施招摇撞骗又构成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其中的一个行

为（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是另一个行为（招摇撞骗罪）的

手段行为，二者存在着密切目的行为与方法行为的联系，这

是方法或者手段行为的牵连。另一个是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

的牵连。比较常见的例子，如像盗窃信用卡并冒用他人信用

卡的。盗窃信用卡是盗窃罪；冒用他人信用卡是信用卡诈骗

罪。盗窃信用卡的目的，显而易见要去使用，可见盗窃信用

卡行为是原因行为，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是盗窃行为的结

果行为。还如，为了销赃而伪造公文证件，销赃是原因行为

，伪造公文证件是其结果行为。 牵连犯典型的类型是有伪造

行为而使用伪造的物品犯另一罪。如伪造公文，又使用伪造

的高价公文诈骗的。掌握牵连犯的要点是数行为之间是否有

牵连关系。牵连关系包括：第一，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的关

系；第二，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关系。 常见的牵连犯有：

为了走私而骗购外汇，构成骗购外汇罪的；为了骗购外汇又

伪造文书，如海关的单证、外汇管理机关的批文，构成伪造

公文罪的，形成3罪牵连；伪造居民金融票证，然后使用该伪

造的金融票证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或者金融凭证诈骗的；因为

受贿而构私枉法或者枉法裁判的；为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而

伪造有关国家机关公文的，等等。 关于牵连犯的处理原则牵

连犯是数行为犯数个不同种的罪，属于实际的数罪。但是，

鉴于数行为之间存在着牵连关系，认为实行数罪并罚过于严

厉，通常择一重罪定罪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所以被称为

处断的一罪，或者说实际的数罪处罚时作为一罪。例如，甲

为了进行金融诈骗，伪造银行存单，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

然后又使用该伪造的存单到银行抵押贷款，又构成金融凭证



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其间还签订了合同，涉及合同诈骗罪

。法院认为甲所犯数罪有牵连关系，择一重罪金融凭证诈骗

罪定罪处罚。 但是对于下列情况，根据立法规定应当数罪并

罚。（1）挪用公款后又使用挪用的公款进行犯罪活动又构成

其他罪的，如走私、贩卖毒品、赌博、非法经营的，应当数

罪并罚。（2）在犯走私罪的过程中，使用暴力手段抗拒缉私

的，应当以走私罪和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但是，在走私毒

品的过程中，武装或者暴力抗拒缉毒的，作为量刑情节，只

以走私毒品罪一罪处罚；在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

犯罪过程中，暴力抗拒缉查的，也只作为量刑情节以组织、

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一罪处罚。这是由立法技术造成

的。同样的情形，一个数罪并罚，一个不数罪并罚。（3）为

了骗取保险金而杀害被保险人或损毁保险标的而构成其他罪

的，以保险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或者放火罪或者故意毁坏财

物罪等数罪并罚。由于处罚合理性的需要，这3种情况，究竟

算不算牵连犯不好说。尤其是为骗保险金而杀害被保险人或

者放火烧毁保险标的，应当是典型的牵连犯，但法律明文规

定要数罪并罚。通常认为属于牵连犯法律明文规定不数罪并

罚的情况如下：（1）因受贿而构私枉法或者枉法裁判的；

（2）强奸后迫使卖淫的，法律规定强奸作为强迫卖淫罪的加

重情节；（3）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毁弃邮件从中窃取财

物的，以盗窃罪一罪从重处罚；（4）盗窃信用卡又使用的以

盗窃罪论处；（5）伪造货币又贩运该伪造的货币的，以伪造

货币罪一罪从重处罚。鉴于对牵连犯立法上规定的处罚原则

就不一致，有人认为，牵连犯一般不数罪并罚，但是法律明

文要求数罪并罚的例外。在目前对奉行圭犯认定尺度不统一



的情况下，这种说法还是可以接受的。 3.吸收犯是指行为人

的某个犯罪行为，是其他犯罪行为必经的过程或者当然的结

果，被其他犯罪行为吸收，不独立成罪的情况。这方面的例

子比较常见，例如，像伪造有关的公文、证件、发票的时候

，往往又伪造了有关印章盖在上面；伪造金融票证，又伪造

有关国家机关的印章盖在票据上面。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也是

独立的犯罪行为，但这种伪造印章是伪造公文、证件及金融

票证的必经过程或者组成部分。还如，非法制造、盗窃枪支

弹药又持有的，其持有、私藏行为是制造、盗窃枪支行为当

然的结果。虽然从理论上讲，也是数行为犯了数罪，但是其

中的有些行为没有独立评价的意义。 吸收犯、牵连犯的区别

问题。吸收犯与牵连犯有近似之处：（1）两者都是数行为；

（2）都构成了不同种数罪；（3）都不实行数罪并罚。两者

的区别大约在于奉行主犯是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原因行为

与结果行为的关系，而吸收犯则是一行为到另一行为的必经

过程或者当然结果。感觉上牵连犯的数行为独立性较强，而

吸收犯的数行为独立性较弱。其实二者难于区分的根本原因

在于使用两个概念发挥同一功能造成的冲突。如果抛开现有

的理论思维定式，我们不难发现，在刑法中确实存在着数行

为犯数罪没有必要数罪并罚的情况，或者说为了避免刻板、

教条适用数罪并罚造成的某种不合理现象，有必要对一些数

行为犯数罪的情况不适用数罪并罚。现有的理论使用牵连犯

和吸收犯两个概念来担当这一任务，等于是让甲、乙两个人

干同一份工作，难免职责不清。同一种数罪不必数罪并罚的

情况，有人说属于牵连犯，有人说属于吸收犯。这就等于是

有人说这工作属于甲，有人说这工作属于乙，永远纠缠不清



。为此，有人建议将这两个概念废除一个，只使用一个牵连

犯或者吸收犯的概念承当这一功能。在德国，只使用一个“

想像竞合犯”的概念，来解决貌似数罪（想像竞合犯）或者

就是数罪而不需数罪并罚的情况，免去了同时使用想像竞合

犯、牵连犯、吸收犯3个概念的麻烦。在美国，往往使用一个

“吸收”的概念来解决同样的问题。因为大家承认想像竞合

犯、牵连犯、吸收犯这3种情况都不数罪并罚，那么仔细区别

它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纯属说法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